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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官學院組織改制後，增設犯罪防治研究中心，

荏苒已經過了一年，為以更多的創意思考，為學術界

與實務界提供整合服務，自 103年 7月起，創辦「犯
罪防治研究專刊」，以期開創一個供刑事政策界共學

共享的學術園地。隨著政經的發展及社會的繁榮，犯

罪問題未曾止息，且更將日趨嚴重、複雜，本學院對

於犯罪防治問題研究的努力，亦將永不止息，期望因

為有您的支持，使這塊新的犯罪防治研

究園地，不斷成長，並蘊育出

豐碩甜美的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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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司法官學院辦理第一屆「傑出碩博士犯罪防治研究論文獎」，

於 103 年 10 月 29 日辦理公開評選後，成績出爐，獲獎名單

如下頁：（附名冊）

二、 司法官學院將於 103年 12月 9日 14：30至 17：00在該學院

五樓大禮堂舉辦《102 年犯罪狀況及其分析》學術發表會，

參加者核與 2 小時公務人員學習時數，詳情請上司法官學院

「犯罪防治研究資料庫」網站 / 學術研討會項下搜尋，歡迎

儘速踴躍報名。（附活動海報）

最新訊息
《102年犯罪狀況及其分析》

日　　期

地　　點

主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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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上http://www.moj.gov.tw/mp302.html 司法官學院犯罪防治研究資料庫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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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司法官學院第一屆犯罪防治研究傑出論文獎獲獎名單

申請人 研究主題
畢業 
年度

就讀學校系所 指導教授
申請
類別

獎次 獎勵內容

林俞君

應用地理部繪分析臺北地

區連續住宅竊盜的距離遞

減型態與錨點的空間預測

101年
1月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

環境資源學研究所
溫在弘博士 碩士生 特優

新臺幣 3萬元，並公
開頒發獎狀乙紙，予

以表揚。

洪國華
台灣醫療刑事追訴之現況

與政策走向

102年
9月

國立臺灣大學科際

整合法律學研究所
李茂生博士 碩士生 特優

新臺幣 3萬元，並公
開頒發獎狀乙紙，予

以表揚。

黃任顯

從信任關係的變遷論企業

集團負責人的背信行為—

以紅火案為例

100年
9月

國立交通大學科技

法律所

林志潔博士

李貴敏博士
碩士生 特優

新臺幣 3萬元，並公
開頒發獎狀乙紙，予

以表揚。

黃秀萍

感化教育少女的性別認同

與同性戀傾向之研究 ~以
國內某少年輔育院為例 ~

103年
7月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

防治研究所
許華孚博士 碩士生 優等

公開頒發獎狀乙紙，

予以表揚。

李柏均
隔代教養犯罪少年生命歷

程之探究

103年
6月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

防治研究所
陳慈幸博士 碩士生 優等

公開頒發獎狀乙紙，

予以表揚。

劉邦乾
海路毒品販運組織及犯罪

手法之研究

102年
7月

國立臺北大學犯罪

學研究所
許春金博士 碩士生 優等

公開頒發獎狀乙紙，

予以表揚。

施安琪

臺灣少年矯正學校暨輔育

院對身心障礙犯罪學生之

服務現況

101年
1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鈕文英博士 碩士生 優等

公開頒發獎狀乙紙，

予以表揚。

白鎮福

治療性社區海洛英施用者

復歸社會歷程之研究 -以
修復式正義為觀點

103年
1月

國立臺北大學犯罪

學研究所
許春金博士 碩士生 優等

公開頒發獎狀乙紙，

予以表揚。

姜瑞瑩
初次毒品施用者中止犯罪

影響因素之縱貫研究

103年
6月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

防治研究所
林健陽教授 碩士生 優等

公開頒發獎狀乙紙，

予以表揚。

陳昭穎

修復式正義應用於處理校

園霸凌事件之實施過程與

評價

103年
4月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

防治研究所
謝文彥博士 碩士生 優等

公開頒發獎狀乙紙，

予以表揚。

邱筱雯

財報不實之實證研究—論

鑑識會計在財經犯罪案件

之訴訟支援

103年
7月

國立交通大學科技

法律研究所

林志潔博士

林孝倫博士
碩士生 優等

公開頒發獎狀乙紙，

予以表揚。

詹國裕
影響更生人成功再就業關

鍵因素之研究

103年
1月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

行政暨政策學系研

究所

翁興利博士 碩士生 優等
公開頒發獎狀乙紙，

予以表揚。

林煒倫
精神病患之刑事責任能

力、精神鑑定及保安處分

103年
1月

玄奘大學法律研究

所
葛祥林博士 碩士生 優等

公開頒發獎狀乙紙，

予以表揚。

游明得 共同正犯概念之重塑
102年
1月

輔仁大學法律系 甘添貴教授 博士生 特優

新臺幣 5萬元，並公
開頒發獎狀乙紙，予

以表揚。

李國隆

中止犯、持續犯與一般青

少年生命歷程及其再犯影

響因素之研究

102年
6月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

防治研究所

許春金博士

陳玉書博士
博士生 特優

新臺幣 5萬元，並公
開頒發獎狀乙紙，予

以表揚。

柯鴻章
台灣實施易服社會勞動制

度現況與問題之研究

103年
6月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

防治研究所
許華孚博士 博士生 優等

公開頒發獎狀乙紙，

予以表揚。

備註：以上得獎者共 16人，均配合提供論文電子檔，建置於司法官學院「犯罪防治研究資料庫」網站，供社會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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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研究論文以法務部司法官學院 103年委託研究案資料為基礎整理而成，研究團隊包括：國立臺北大學許春金教授、中
央警察大學陳玉書副教授、蔡田木教授，研究助理：洪千涵、白鎮福。

102年犯罪狀況及其分析1

許春金、陳玉書、蔡田木、洪千涵、白鎮福

摘　　要

　　自民國 62年起，法務部每年編印「犯罪狀況及其分析」乙書，彙整政府處理犯罪案件之各項
統計資料並附加文字說明。因為歷史悠久且內容詳實，一直以來，不但是學術界從事刑事政策與

犯罪研究之重要參考書，也是實務界得以瞭解國內整體犯罪問題，研擬犯罪防治相關對策之重要

參考依據。

　　102年 7月 1日法務部司法官學院經修法組織再造後，加入「犯罪防治研究中心」編制，兼理
國家重要犯罪問題之調查、分析與研究等國家刑事政策智庫角色。為期提昇本書之學術研究內涵，

並逐步與國際之犯罪防治研究接軌，乃透過專案委託研究方式，引進學術專業智能，讓這本歷史

悠久的犯罪研究專書能提昇品質，展現更高瞻遠矚的影響力。精進重點除了在研究方法上，採用

官方統計資料分析、跨國比較分析、辦理編撰工作協調會及焦點團體座談外，在編撰的內涵上，

包括在延續原有統計基礎，完整呈現犯罪趨勢與現況、加入國際犯罪狀況比較、反映社會需求，

呈現司法革新作為、增加圖表工具，強化解讀分析功能、強化結果解釋與政策意涵等。

　　根據本研究觀察到 102年整體犯罪狀況與趨勢，作出對應的政策建議，包括：
一、倡導以知識和證據為基礎之刑事和矯正政策

二、提供適宜性別意識與需求之處遇措施

三、重視犯罪者高齡化與受監禁高齡犯罪者之處遇措施

四、關注第二級和第三級毒品問題與政策效果

五、加強第一級毒品施用者醫療與復歸社會之政策

六、密切注意酒後駕車與肇事後逃逸之趨勢發展及防治對策

七、強化食品與藥品犯罪統計與防制

八、根據少年犯罪趨勢擬定預防及處遇方針

九、強化犯罪被害人保護網絡聯繫

十、持續減少濫訴並加強轉向處遇，以節約司法與獄政資源

關鍵詞：全般刑案；特殊犯罪；累再犯；犯罪處遇；法務革新

　　自民國 62年起，法務部每年編印「犯罪狀況及
其分析」乙書，彙整政府處理犯罪案件之各項統計資

料並附加文字說明。因為歷史悠久且內容詳實，一直

以來，不但是學術界從事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之重要

參考書，也是實務界得以瞭解國內整體犯罪問題，研

擬犯罪防治相關對策之重要參考依據。

　　102年 7月 1日法務部司法官學院經修法組織再
造後，加入「犯罪防治研究中心」編制，兼理國家重

要犯罪問題之調查、分析與研究等國家刑事政策智庫

角色。為期提昇本書之學術研究內涵，並逐步與國際

之犯罪防治研究接軌，乃透過專案委託研究方式，引

進學術專業智能，讓這本歷史悠久的犯罪研究專書能

提昇品質，展現更高瞻遠矚的影響力。精進重點除了

在研究方法上，採用官方統計資料分析、跨國比較分

析、辦理編撰工作協調會及焦點團體座談外，在編撰

的內涵上，包括在延續原有統計基礎，完整呈現犯罪

趨勢與現況、加入國際犯罪狀況比較、反映社會需

求，呈現司法革新作為、增加圖表工具，強化解讀分

析功能、強化結果解釋與政策意涵等。

　　「102年犯罪狀況及其分析」共分七篇：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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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法務部及衛福部統計資料為基

礎，探討民國 102年犯罪狀況及近 10年犯罪趨勢分
析，並與美國、英國及日本之主要犯罪率比較；第二

篇為犯罪之處理，包括偵查、起訴、審判、矯正、更

生保護及兩岸與國際刑事司法互助等；第三篇為少年

事件包括少年兒童犯罪概況及犯罪原因之分析、少年

事件之處理與機構處遇；第四篇為特殊犯罪者之趨勢

與處遇，包括女性犯罪者、毒品犯罪者、老年犯罪者

及再累犯等分析；第五篇為犯罪被害保護包括犯罪被

害保護制度、犯罪被害補償制度及犯罪被害人保護服

務；第六篇為法務制度與措施之革新，包括檢察、矯

正、司法保護、廉政與國際兩岸司法之革新措施；第

七篇結論與政策建議，總括說明 102年整體犯罪狀況
與研究中所觀察到的各項重點發現，作出對應的政策

建議。

102年犯罪狀況及近 10年犯罪趨勢分析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法務部、衛生福利部等機

關，在違反相關刑事法律所定義之犯罪發生數、犯罪

率、犯罪嫌疑人數、破獲數等相關統計資料，分別加

以分析說明，以瞭解最近 10年的犯罪趨勢。各機構
在資料來源或法律定義上，或有差異，特別是內政部

警政署使用「全般刑案」名詞定義，泛指所有的刑事

案件，而其資料的整理，亦側重於「案類」的分類統

計，與法務部主要以「普通刑法」與「特別刑法」犯

罪，作為資料統計分類的基礎，有所不同，但整體而

言，102年犯罪狀況有以下特徵：

一、全般刑案犯罪發生數近 10年最低

　　近 10年來全國各級警察機關登錄當年發生全般
刑案發生數，93年起至 94年間增加 6.28%，94年至
102年則呈現減少的趨勢，以 102年 298,967件最低，
94年 555,109件最高。近 10年犯罪人數均以公共危
險罪、毒品罪、竊盜罪與詐欺罪為主要犯罪類型。

二、公共危險罪以酒醉駕車與肇事逃逸為主

　　93年至 102年公共危險案件嫌疑人數呈遞增趨
勢，尤其以酒醉駕車與肇事逃逸增加最多。酒醉駕車

以 102年 62,228人最多（較 101年增加 17.59％，較
93年增加 1.16倍）。肇事逃逸以 101年 4,189人最
多（較 100年增加 4.65％，較 93年增加 3.04倍）。
102年降回 3,988人（較 101年減少 4.80％）。

三、毒品犯罪嫌疑人數呈下降趨勢

　　全國各級警察機關查獲當年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案件數，除 98年至 99年增加 7.58%外，自 96年
起即呈遞減趨勢，以 96年 52,835件為最高，102年
40,130件為最低（較 101年減少 8.80%，較 96年減
少 24.05%）。犯罪嫌疑人數同樣除 98年至 99年增
加 7.76%外，自 96年起呈遞減趨勢。不過這個現象
與因毒品裁判確定有罪的比例，以及全國矯正機關收

容毒品人數的消長情形，呈現反向交叉的現象，所

以，本項統計所顯示毒品犯罪嫌疑人數的下降，是否

代表國內施用毒品人口確有下降，仍待進一步驗證。

四、竊盜犯罪人數呈下降趨勢

　　全國各級警察機關登錄當年發生竊盜案件，93
年起自 330,320件逐年下降，102年為 82,496件，是
10年來最低。其中，以汽車竊盜案件降幅最大，與
93年相較降幅 87.11%，機車竊盜案件降幅 86.01%，
一般竊盜案件降幅 53.44%。

五、詐欺罪近 6年呈下降趨勢

　　全國各級警察機關受理登錄當年發生詐欺案件93
年至 94年間呈遞增趨勢，94年 43,023件最多，95
年至 97年間迭有增減，自 97年至 102年則呈遞減趨
勢，以 102年 18,772件最少（較 101年減少 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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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近 10年全般刑案概況趨勢

圖 1-2　近 10年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趨勢



六、臺、日、英、美各國主要犯罪率皆呈下降趨勢

　　從 91年到 100年各國主要犯罪的犯罪率皆呈下
降的趨勢，且皆於 100年降至最低，各國與 91年相
比，臺灣下降 38.03%，日本下降 48.24%，英國下降
37.61%，美國下降 20.12%。100年各國犯罪率的部
分，以每件／ 10萬人為計算單位指標，臺灣 1,325
較日本 1,159高，但低於英國 7,091與美國 3,295。
100年各國破獲率方面，臺灣每年的破獲率均高於其
他三國，但除美國的破獲率保持穩定外，其餘三個國

家的破獲率均有增加，尤其臺灣在 10年之內破獲率
成長約 35.37%。

犯罪之處理

　　依據刑事法令所規定之法定程序，從犯罪偵查、

起訴、審判至執行等犯罪處理過程之相關統計資料，

分別加以分析說明，以探討近年來犯罪處理過程的整

體趨勢及 102年處理之結果。機構處遇之受刑人特性
亦在此說明。有關刑事司法處理流程及 102年統計結
果，如圖 2-1所示，各階段犯罪處理結果歸納如下：

一、 新收偵查案件為近 5年來次低，以警察機關移

送偵查者最多，類型以公共危險罪及違反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最多

　　102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新收刑事偵查案件之總
件數為 394,348件，為近 5年來次低，較高於 101年
度的 392,964件。歷年來均以警察機關移送偵查者
最多，102年計有 283,971件（占 72.01%）。102年
各地方法院檢察署新收普通刑法案件，以公共危險

罪案件 90,028件最多（占 30.05%），其次為傷害罪
有 47,796 件（占 15.95%）、竊盜罪 38,657 件（占
12.90%）及詐欺罪 35,946件（占 12.00%）。特別刑
法案件，102年仍以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最多，
計有 66,712件（占 70.44%）。

二、 偵查終結處分，以不起訴處分最多，聲請簡易

判決次之

　　近年來檢察機關為簡化訴訟程序及減輕訟累，減

少依通常程序以提起公訴偵結，並增加聲請簡易判

決、不起訴或緩起訴之比例。自 97年以來終結案件

圖 1-3　近 10年各國主要犯罪之犯罪率趨勢

 

 

 

 
告訴 18,066 件

告發 171 件

自首 169 件

司法警察機關移送 283,971 件

其他機關移送  87,794 件

自動檢舉 4,177 件

提起公訴 86,277 件 108,471 人

簡易判決 94,231 件 99,791 人

不起訴處分 121,550 件 173,679 人

緩起訴處分 42,171 件 48,747 人

其他 49,769 件 66,276 人

科刑 168,144 人 不受理 14,093 人

免刑 51 人 管轄錯誤 1 人

無罪 6,240 人 其他 192 人

免訴 633 人  
生命刑 6 人 繳納罰金 14,535人
無期徒刑 41 人 易服勞役 1,628 人

有期徒刑 94,455人 易服社會勞動
保安處分 

1,661 人

5,395 人拘役 23,887人 
監獄新入監受刑人 34,167 人

強制工作 134 人

感化教育學生 865 人

被告及被管收人 2,528 人

少觀所收容及羈押少年 3,964 人

戒治所收容人 664 人

受觀察勒戒人 6,700 人

 

↓ 
102 年度起訴後裁判確定 189,354 人（38.10％） 

↓ 

 

犯罪 
↓ 

102 年度新收偵查 394,348 件 
↓ 

102 年度偵查終結 393,998 件 
496,964 人（100％）   

102 年度矯正執行 49,022 人（9.86％） 
↓ 

期滿出監 23,180 人 
假釋出監 11,005 人 

102 年度裁判執行 141,608 人（28.49％） 
↓ 

圖 2-1　刑事司法處理流程及 102年統計結果

圖 2-2　近 5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新收刑事偵查
案件

圖 2-3　近 5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新收案件偵查
終結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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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維持在 40萬件，被告人數維持在 50萬人左右。
102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終結刑事案件為近 5年
來次低，略高於 101年。
　　102年度偵查終結案件總件數為 393,998件，
偵查終結總人數為 496,964人，其中以不起訴處
分 案 件 121,550 件（ 占 30.85%）、173,679 人（ 占
34.95%）最多；其次分別為聲請簡易判決 94,231件
（占 23.92%）、99,791人（占 20.08%）及提起公訴
86,277件（占 21.90%）、108,471人（占 21.83%）。
至於緩起訴處分 42,171件（占 10.70%）、48,747人
（占 9.81%）。近年來緩起訴處分之人數與件數逐
年遞增，97年為 32,164件（36,977人），102年為
42,171件（48,747人），已為我國刑事政策之重要制
度。不起訴處分案件數與人數近年來呈逐年增加趨

勢，且以 101年最多，102年次之，102年共 121,550
件（占偵查終結總件數的 30.85%）173,679人（占偵
查終結總人數的 34.95%）。

三、 起訴案件約佔總體案件四成至四成五之間，類

型以公共危險罪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

最多

　　近 5年來各地方法院檢察署起訴人數（含提起
公訴及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件）占各年偵查終結總

人數比率在四成至四成五之間，101年起訴人數為
203,760人（占 41.17%）；102年起訴人數為 208,262
人（占 41.91%）。102年起訴人數的前 4名，以公
共危險罪 56,075人（26.93%）最高；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罪 40,305人（19.35%）次之；竊盜罪 23,169人
（11.12%）排行第三；傷害罪 20,004人（9.61%），
排行第四。

四、監所超收問題嚴重，且多係短期刑人犯

　　近幾年來監所收容總人數，以 96年底 53,965人
為最少，101年底 66,106人為最多，且超額收容人數
達 11,513人，占 21.10%；102年底收容 64,797人，
超額收容人數達 10,204人，占 18.69%。
　　另就收容人犯之刑期觀察，近 5年來各地方法院
檢察署執行有期徒刑之刑期均以 6月以下及 6月以下
易科罰金者最多，約占各年執行有期徒刑總人數 57%
至 65%之間，且合計各年執行有期徒刑之刑期，有
八成左右為 1年未滿之短期自由刑。就刑罰功能，短
期自由刑有其一般威嚇作用，但對收容人而言，進入

監所服刑，不僅其社會關係受到損壞，造成日後復歸

社會之困難，以及家庭關係之崩解，且「學好不足、

學壞有餘」的負面效應，如何有效以「轉向處遇」，

來解決監所及社會問題，係屬國內刑事政策發展之重

要課題。

五、 持續推動社區矯正處遇，維持犯罪人正常社會

生活

　　社區矯正處遇之目的係將犯罪人置於原來社區，

維持犯罪人正常之社會生活，採取保護管束或易服社

會勞動等處遇措施，使犯罪人在原來社會中改善不良

習性、預防再犯，以維護社會安全，並透過各種不同

的處遇方式，協助曾經犯罪的人逐漸修復因犯罪而破

壞的社會關係。目前我國成年人的社區矯正方式包括

緩起訴社區處遇、附條件緩刑社區處遇、緩刑付保護

管束、假釋付保護管束及易服社會勞動等。102年新
收假釋付保護管束案件計 11,807件；緩刑付保護管
束案件計4,532件、緩起訴社區處遇案件計23,135件、
易服社會勞動案件計 13,683件，顯示觀護人近幾年
的工作重心，已從傳統的保護管束工作，延伸至緩起

訴以及社會勞動案件領域，其與社區之間的互動關

係，也因為處理案件性質的轉變而更加緊密。

六、持續推動更生保護工作，協助受刑人自立更生

　　更生保護之目的在於保護出獄人及依法應受保護

之人，使其自立更生，適於社會生活，預防再犯，以

維社會安寧。目前我國分別採用直接保護、間接保護

及暫時保護等三種方式協助受刑人自立更生。102年
新收更生保護案件共計 7,259人，其中自行申請保護
之更生人為 1,985人（27.35%），由檢察官、觀護人
或監獄人員通知保護者共計 5,274人（72.66%）。另
外，102年度更生保護合計執行 79,193人次，其中

圖 2-4　近 10年矯正單位收容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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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輔導就業（1,627人次）及訪視（45,120之次）之
間接保護方式最多，共計 65,882人次（83.19%）；
其次為參加安置生產（450人次）、技能訓練（2,054
人次）之直接保護，共計 9,690人次（12.24%）；最
後為資助旅費、膳宿費及小額貨款等安置保護 3,621
人（4.57%）。

七、 持續推展國際及兩岸刑事司法互助，引渡遣返

跨境犯罪人犯

　　我國已與美國、越南、菲律賓、南非及大陸地區

等簽署司法互助協定（議）；國內法制部分，亦推動

如引渡法之修正及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草案之研擬等

法制作業；個案部分，亦在司法互助業務之基礎上，

積極辦理與推動。透過上述努力，相信能為我國逐步

完善國際及兩岸司法互助機制，並使我國善盡國際社

會一員責任，以實現對國際司法秩序之維護。

八、機構處遇之受刑人特性包括

1、女性受刑人仍維持在 10%左右的比例。
2、 新入監受刑人以國、高中（職）教育程度者比例
最高。

3、新入監受刑人多集中在勞工及無業階層。
4、 30歲至40歲未滿者最高，老年犯罪者創歷史新
高。

5、 毒品犯罪、酒後駕車及竊盜犯罪問題持續嚴重。

少年事件

　　少年事件處理法所規定的「少年刑事案件」及

「少年保護事件」；包括少年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行

為，以及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虞者，兩項事件均由少年

法院（庭）依少年事件處理法處理之。而所謂少年係

指 12歲以上 18歲未滿之人，至於 7歲以上未滿 12
歲之兒童，如有觸犯刑罰法令之行為者，亦適用少年

保護事件之規定。

一、少年及兒童犯罪人口率呈成長趨勢

　　近 10年來少年及兒童人口數均逐年減少，但
犯罪人口率卻呈上升趨勢。102年少年犯罪人口率
為每 10萬人 612.17人，兒童犯罪人口率為每 10萬
人 10.68人，而少年兒童犯罪總人數（不含虞犯）有
11,025人，占 102年總犯罪人數的 0.07%。

二、虞犯人數近年大幅增加

　　少年與兒童犯罪情形，102年保護事件有 10,637
人，占九成五以上；刑事案件有 388人；虞犯人數有
3,301人，達近 10年新高，且近 3年來虞犯人數增幅
大，值得關注。

三、 犯罪類型排序有變化，毒品犯罪與妨害性自主

罪逐年增加

　　102年少年兒童主要犯罪類型依序是竊盜罪
25.11%、傷害罪 24.27%、毒品犯罪 11.40%、妨害性
自主罪 9.35%。其中竊盜罪 10年來呈穩定下降，毒
品犯罪與妨害性自主罪則逐年增加，尤其毒品罪近年

增幅明顯，值得關注。

四、 少年犯以高年齡層所占比例較高，且以男性少

年為主

　　在 102年少年事件少年兒童的年齡方面，無論保
護事件、刑事案件或虞犯，皆呈年齡層越高所占比例

越高的趨勢。而在性別部分則都以男性為多，所占比

例在刑事案件（89.69%）、保護事件（86.50%）與虞
犯（77.19%）。

圖 3-1　近 10年少年犯與兒童犯之犯罪人口率
趨勢圖

圖 3-2　近 10年少年兒童犯罪類型變化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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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家庭經濟狀況有趨於弱勢，父母婚姻趨於不 

穩定

　　102年少年事件之少年兒童家庭情況，無論屬保
護事件、刑事案件或虞犯，家庭經濟狀況都以勉足維

持生活者為多，父母婚姻則以關係正常者為多，但比

例未超過五成。近 10年來，少年事件之少年兒童其
家庭經濟狀況有趨於弱勢，父母婚姻有趨於不穩定的

情況。

六、 犯罪原因多以個人心理因素為主，且所占比例

逐年上升

　　102年少年事件少年兒童的犯罪原因，依序為個
人心理因素（48.11%）、其他因素（18.59%）、社會
因素（15.85%）、家庭因素（11.59%）。心理因素中
又以自制力不足為最主要原因，個性頑劣次之；其他

因素中以缺乏法律常識為多，好奇心驅使次之。

七、 觸犯法令行為為主，交付保護處分為多，但受

機構處遇人數有上升趨勢

　　102年少年事件的處理，以少年觸犯刑罰法令為
多有 16,291件，其次是少年虞犯行為事件 6,065件，
再次為兒童觸犯刑罰法令 750件。終結情形以交付保
護處分為多，刑事裁判中則以科刑為多。少年犯在少

年觀護所、輔育院與矯正學校人數有上升趨勢，102
年少年觀護所收容及羈押少年有 5,668人，輔育院有
865人，明陽中學有 409人。

特殊犯罪者之犯罪趨勢與處遇

　　將近年較受關注的五種特殊犯罪者類型區分為：

女性犯罪者、高齡犯罪者、毒品犯罪者、再累犯和非

本國籍者犯罪者等，分別就其整體犯趨勢、犯罪種類

和犯罪者處遇進行分析。

一、 女性犯罪趨緩，犯罪類型以財產犯罪和無被害

者犯罪為主

　　102年女性犯罪人口率為每 10萬 197.42人，各
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女性人犯為 24,670
人（占 14.63%）；近年女性犯罪雖有緩和趨勢，相
較於 93年的 16,075人，仍成長 34.84%。102年女
性主要犯罪類型依序為：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占

19.35%、公共危險罪占 15.41%、賭博罪占 11.93%、
竊盜罪占 11.45%和詐欺罪占 7.86%等非暴力性犯罪。
近 5年女性接受觀察勒戒、強制戒治處遇、羈押和入

監執行人數均顯著呈現下降趨勢，但受保護管束人數

則維持穩定約 2,000人左右。

二、高齡犯罪與處遇人口上升

　　近年來高齡犯罪嫌疑人數和犯罪人口率均呈現上

升趨勢，其中犯普通刑法上升趨勢較為顯著，而觸犯

特別法之人數則維持穩定。地檢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

之高齡犯罪者，觸犯普通刑法主要犯罪類型依序為：

公共危險罪、賭博罪和竊盜罪等，均有逐年上升趨勢；

而觸犯特別刑法主要類型則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罪

和家庭暴力防治法。近 10年，無論緩起訴、觀察勒
戒、強制戒治、羈押、入監執行或受保護管束之高齡

犯罪者人數均呈現上升趨勢。

三、第二級和第三級毒品問題值得關注

　　93年至 102年間，毒品犯罪嫌疑人數在 96年達
高峰有 53,681人，至 102年降為 43,268人。近 10年
因毒品罪執行判決確定有罪之男性與女性比率約為

86.46%和 13.54%，仍以男性為主。
　　93年至 99年間，地檢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純施
用第一級毒品人數高於純施用第二級毒品人數，但

100年以後純施用第二級毒品人數顯著上升，超越純
施用第一級毒品。102年製造、運輸、販賣毒品者以
第二級毒品者躍居首位，其次為第一級毒品者，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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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間製賣運輸第三級毒品者上升 40.66倍，上升趨
勢最為顯著；102年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分、
撤銷處分或受觀察勒戒者中，第二級毒品施用者高於

第一級毒品施用者，但接受強制戒治者仍以第一級毒

品施用者居多，而新入監毒品受刑人有減少趨勢。99
年至 102年間無正當理由持有或施用第三級或第四級
毒品者之講習、罰鍰人次和罰鍰金額均顯著上升，但

罰鍰繳納率和繳納金額比率均呈現下降趨勢。

四、 受刑人再累犯率仍偏高，女性再累犯率上升趨

勢較男性顯著

　　97年以後新入監受刑人有前科者之人數有下降
趨勢，但占新收受刑人數比率則有上升趨勢；102
年為 25,045人（占 73.30%），男性中有前科者占
73.72%，女性中有前科者占 69.15%。相較於 93年，
102年有前科者比率上升 16.94%，其中女性有前科
比率上升情形較男性為明顯。102年監獄新入監受刑
人有前科比率前五罪名依序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竊

盜罪、公共危險罪、贓物罪和搶奪／強盜／盜匪罪；

毒品罪、竊盜罪和贓物罪為男、女性共同的再累犯問

題，但男性的公共危險罪和搶奪／強盜／盜匪罪有較

高再犯率，而女性的賭博罪和恐嚇／擄人勒贖罪有較

高再犯率。

五、 女性少年再累犯率高於男性少年，男女再累犯

罪類型存在共同性與差異性

　　100年至 102年間，少年矯正機構收容再累犯人
數和比率有下降趨勢，男性少年三年平均再累犯率

為 35.96%，女性少年則為 69.12%，女性少年收容人
數雖少於男性，但其再累犯情形較男性嚴重。虞犯行

為、竊盜罪和詐欺罪為男、女性少年共同的再累犯問

題，但男性少年犯公共危險罪和搶奪／強盜／盜匪罪

有較高再犯率，而女性少年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和傷

害罪之再犯率較男性為高。

六、 非本國籍犯罪人數下降，以財產犯罪與成癮性

犯罪為主

　　98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非本
國籍犯罪者為 1,584人，其後有下降趨勢，至 102年
為 1,271人，其中觸犯普通刑法者占 82.93%，觸犯特
別法者占 17.07%。102年國籍依序為：越南、印尼、
泰國和菲律賓，此四國籍合計占 83.40%。近 3年地
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之非本國籍犯罪者之

犯罪名中，偽造文書印文罪有下降趨勢，但竊盜罪和

公共危險罪則顯著上升；102年非本國籍者觸犯較多
的犯罪類型，在普通刑法以竊盜罪、公共危險罪、偽

造文書印文罪較多；在特別刑法方面，則以觸犯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和違反為藥事法居多。

犯罪被害保護

　　我國於 87年 10月 1日施行「犯罪被害人保護
法」，開啟犯罪被害人保護新紀元。自此除建立犯罪

被害補償制度，以減緩被害人或其遺屬之經濟困境

外，同時明定政府應成立犯罪被害人保護機構，並由

該機構提供醫療協助等保護服務，確立我國對犯罪被

害人之扶助，除予以金錢補償之協助外，另應就其心

靈復原，生活重建等予以全方位的保護扶助。

一、擴增犯罪被害保護對象，以維護被害人權益

　　「犯罪被害人保護法」自 87年 10月公布施行以
來，歷經 91年、98年、100年、102年數次修正，
陸續擴大補償對象與範圍，增加補償項目，以保護

因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遺屬、受重傷者、性侵

害犯罪、家庭暴力等被害人及在臺之外國籍與無國

籍人士。102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受理犯罪被害補償
之新收案件計 1,582件，為近 10年來最高峰，申請
犯罪被害補償金 1,032件終結案件中，決定補償案件
占 49.61%，較 101年提升 3.10%，駁回申請案件占
30.81%，較 101年減少 4.27%。102年申請犯罪被害
補償金及暫時補償金事件中，決定補償件數 512件，
人數 650人，金額計 2億 4,324萬 1仟元，較 93年
成長 56.41%。

二、 申請補償案件之被害人以女性、20歲未滿、 

無業較多

　　102年申請補償案件之被害人共計 1,046人，其
中男性占 43.21%，女性占 56.79%，93年至 102年間，
女性所占比率有逐年上升趨勢。被害人年齡以 2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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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少年矯正機構收容少年再累犯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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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滿為最多占 25.05%，職業方面則以無業占 40.15%
較多。

三、 被害補償案件或被害人罪名均以殺人罪和妨害

性自主罪居多，妨害性自主罪有上升趨勢

　　102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辦理被害補償金之 1,302
件案件中，罪名以殺人罪為最多占 40.21%，其次為
妨害性自主罪占 38.95%；近 10年妨害性自主罪所占
比率有逐年上升趨勢。

　　犯罪被害補償金終結案件 1,046位被害人當中，
因死亡而申請者最多占 46.94%，其次為性侵害占
39.20%，99年以後因性侵害被害而申請補償者有顯
著上升。

四、保護項目多元，以滿足被害人需求

　　102年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助被害案件計
2,394件，保護類型以通知保護為最多，占 67.84%，
其次為自請保護占 24.06%。各項保護服務受保護者
達 90,292人次。保護服務項目中，以受保護人之訪
視詢問為最多，占 19.63%，其次為心理輔導，占
17.77%，再其次為法律協助，占 12.43%。93年至
102年間訪視慰問、心理輔導、醫療服務、法律協助
和其他服務人次則顯著上升；顯示各地方犯罪被害保

護協會對於被害人的服務更為主動積極，以滿足犯罪

被害人及其家屬的需求。

法務制度與措施之革新

　　法部業務的推動，關係民主法治的發展與人權公

義的維護，102年法務制度與措施之革新，涵蓋全國
檢察改革、矯正改革、司法保護改革、廉政改革和國

際及兩岸司法合作改革等五大面向；以達成打擊犯

罪、伸張人權和正義、矯正教化收容人、保護服務犯

罪被害人、推動廉能政府，以及國際與兩岸司法互助

合作等法務措施。

一、在檢察革新方面

　　（一）完善相關法令：透過相關法令改革，以達

成：1.查扣犯罪所得，斷絕犯罪誘因，2.更新律師法
制，以使律師法制更臻完善。3.評估我國採行「起訴
狀一本」之可行性與配套措施。4.研議被害人訴訟參
加制度，提供司法院、立法院修正刑事訴訟法時參

酌。

　　（二）改革檢察制度：包括 1.尊重保障原民同
胞司法權益，成立原住民專業法庭。2.設置「部長／
檢察長電子信箱」供民眾適時陳述意見，改善問案態

度見。3.避免庭期延宕，督促準時開庭。4.與工程會
共同建置「政府採購聯合稽核平台」，強化廉政革新。

5.訂頒「檢察機關辦理人口販運案件應行注意事項」，
打擊人口販運。

　　（三）執行檢察評鑑督導，延攬訓練專業人才：

包括 1.積極建立健全之檢察官評鑑法制，以落實檢察 
官評鑑督導。2.藉由檢察機關評比，提升辦案效能及
效率。3.尊重原住民多元文化，廣設通譯人才資料庫。

二、在矯正革新方面

　　（一）提升教化輔導與技訓效能：為提升矯正署

所屬矯正機關收容人教化輔導效能，1.舉辦「這裡獄
見愛」新書發表會，呈現教化成果，2.辦理全國藝文
公演，展現教化深耕成果。3.結合藝文活動推展生命
教育。4.推動人文藝術活動，開啟矯正機關文化創意。
5.落實品格教育，激勵受刑人換骨重生。6.強化技能
訓練，增進就業謀職能力。7.辦理就業媒合及技訓博
覽會。8.編製傳統工藝成果專輯，延續失傳工藝。
　　（二）強化戒護安全，革新醫療措施：包括 1.接
收軍事監獄收容人。2.放寬外役監遴選資格，發揮中
間處遇功能。3.編製防杜欺弱凌新宣導短片，提升收
容人自我保護能力。4.陸續推動矯正機關擴、改建計
畫及硬體設施改善。5.辦理收容人納保作業，提升矯
正醫療品質。6.宣導毒品與傳染病衛教。7.辦理毒品
收容人銜接輔導，落實個案轉銜措施。

　　（三）推動矯正機關便民睦鄰，提升矯正能量：

包括 1.營造舒適接見環境，協助收容人維繫親情連
結。2.編製矯正常見問答手冊，解決民眾疑問。3.積
極辦理開放參訪活動，促進獄政透明化。4.辦理社會
勞動服務，回饋地方鄉里。5.加強為民服務與社會互
動。6.辦理兩岸矯正交流與文化聯繫。7.辦理矯正國
際交流，致力走向國際。8.實施矯正人員生命教育，
落實剛柔並濟刑事司法。

圖 5-1　94年至 102年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終結
案件主要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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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司法保護革新方面

　　（一）強化社區矯治，落實司法保護：發揮觀護

體系社區矯治效能，102年革新措施包括：1.提昇科
技監控軟硬體設備及使用效能，建置第三代科技設備

監控系統。2.強化婦幼保護，定期召開「社區監督輔
導小組會議」。3.實施性侵害受保護管束人分級分
類，施予適當之監控機制與個別化之處遇方式。4.訂
定「檢察機關觀護案件考核實施要點」及調閱案卷督

導單，提升觀護案件執行成效及品質。5.設置司法保
護中心，以提升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及相關同仁公

益關懷敏感度。

　　（二）結合民間資源，培訓反毒志工：整合政府

中央各部會、地方縣市與民間社會資源推展反毒宣

導，規劃「戰毒聯盟」概念，以各縣市毒防中心為核

心，辦理全國反毒教育博覽會及人才培訓活動，進行

全國性的反毒人才培訓工作，建立在地化與整合性反

毒教育宣導團隊，讓反毒意識擴散到社會各角落。

　　（三）落實犯罪被害人保護，促進加、被害人對

話：包括 1.創設扶助金制度，使國民在外國亦能獲
得國家保護。2.修正犯保法放寬減除規定，有效擴大
對被害人及其遺屬之補償。3.充實犯罪被害人保護機
構經費來源。4.促進加害人與被害人對話，持續推動
修復式司法。5.委託「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成效評估
暨案件評估指標之研究」，發展評估工具供實務機關

參考運用。

四、在廉政革新方面

　　（一）透過預警機制與預防宣導，全面防貪瀆：

包括 1.深化預警作為，頒訂「政風機構預警作為案
件分案處理原則」。2.全力檢討共同供應契約運作機
制。3.實施全面宣導，辦理校園誠信教育宣導。4.舉
辦論壇並擴大國際參與及交流。5.建立廉政風險資料
庫，針對風險業務實施專案稽核清查。6.建構實質透
明化機制，函頒「機關推動行政透明措施建議作法」，

訂頒「政風機構協助機關推動行政透明措施實施計

畫」。7.落實執行「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
登錄查察作業要點」。8.推推廣村里廉政平臺。9.推
動廉政研究，促進廉政革新。

　　（二）周延廉政法令、強化肅貪連繫機制：包括

1.周延肅貪法令，研擬「揭弊者保護法」草案。2.精
緻偵查，針對貪瀆情資，嚴格審查辦理。3.召開「廉
政審查會」，審議廉政署存參案件。4.運用「派駐檢
察官」機制，結合廉政官「期前偵辦」模式，打擊貪

腐行為、關切民生具有實質顯著的效益。5.整合肅貪
資源，建立橫向、縱向連繫機制。

　　（三）建構再防貪機制，使公務員勇於任事：包

括 1.建構再防貪分案機制，訂定「強化『防貪、肅貪、
再防貪』具體作法流程」和「政風機構再防貪案件分

案處理原則」。2.強化行政肅貪及行政違失通報機制，
使公務員心生警惕，依法行政以免誤觸法網。

五、在國際及兩岸司法革新方面

　　（一）積極參與國際組織，強化國際合作：包括

1.持續洽簽國際司法互助協定（議）。2.廣泛與世界
各國進行個案司法互助。3.積極參與國際組織及派員
出席重要國際會議。4.推動跨國移交受刑人法制，積
極與各國洽簽移交受刑人條約或協議。5.積極參與經
貿談判，盤點主管法律，研擬相關配套措施，以配合

我國推動加入國際協定之談判。

　　（二）健全國內司法互助法制：為健全司法互助

法制，法務部刻正積極研訂（修）下列法律：1.國際
刑事司法互助法。2.引渡法。3.跨國移交受刑人法。
4.國際法與國際公約之研究及內國法化。

政策建議

　　根據本研究觀察發現，謹就政策層面提出建議如

下：

一、倡導以知識和證據為基礎之刑事和矯正政策

　　犯罪學、刑罰學、監獄學與刑事政策等知識領域

在國內發展已趨向成熟，其理論基礎和政策意涵亦反

應在我國的刑事政策和犯罪者處遇上，如威嚇理論、

犯罪矯正、社區處遇、修復式正義和被害者保護等。

「犯罪狀況及其分析」中的各項統計資料與趨勢發

展，為相關理論所引導的刑事政策執行結果的體現，

同時提供未來刑事政策的證據基礎。「102年犯罪狀
況及其分析」顯示，傳統的財產犯罪呈現下降趨勢

（如：一般竊盜、汽機車竊盜、詐欺等），但貪瀆、

賭博、違反家庭暴力防治法、不能安全駕駛、第二級

和第三級毒品等問題仍未獲得良好的控制；總體犯罪

呈現下降趨勢，但近 3年的少年犯罪趨勢並未趨緩。
　　此外，矯治機構除傳統的監禁功能外，亦可運用

輔導、行為改變、職業訓練等方法改變犯罪人之觀念

與行為，根據犯罪心理學的相關研究及各項心理測驗

工具的發展，例如再犯預測等評量工具的成熟發展，

使得能夠鑑別預測犯罪者是否再犯，檢驗出具顯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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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力的變項，因此，透過學術研究，不斷研發或引進

先進國家的矯正的各項犯罪防治技術與設備，並完備

運用於刑事追訴、量刑標準、處遇措施、假釋之核准

及後續追蹤輔導之實施，方能使受刑人就自己的犯罪

行為改悔向上，並能培養謀生技能、適於未來社會生

活。

　　「102年犯罪狀況及其分析」結果，有助於主管
機關思考過去所推動的政策執行的效果，隨著社會、

人口和生活型態的改變，如何以應用相關領域知識為

基礎，以提出更有效的刑事政策。

二、提供適宜性別意識與需求之處遇措施

　　民國 84年聯合國第 4屆世界婦女會議通過「北
京行動宣言」，正式以「性別主流化」作為各國達成

性別平等之全球性策略；101年行政院成立性別平等
處，負責性別主流化政策研議及業務督導，為集思廣

益精進各項工具，爰推動成立「推動性別主流化專案

會議」；101年公布施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
公約施行法」，要求各級政府機關必需採取立法或行

政措施，消除性別歧視，並積極促進性別平等各級政

府行使職權，應符合公約有關性別人權保障之規定，

並應籌劃、推動及執行公約規定事項。102年犯罪狀
況及其分析結果顯示，兩性的犯罪趨勢和再累犯問題

有其共同性與差異性；近 10年，女性占犯罪嫌疑人
比率為 15.03%至 18.43%，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
判確定有罪者中女性占 13.38%至 15.08%；近年女性
犯罪雖有緩和趨勢，但 102年女性犯罪人數較 93年
成長 34.84%，近 10年女性有前科比率上升情形較男
性為明顯。102年統計顯示，毒品罪、竊盜罪和贓物
罪為男、女性共同的再累犯問題，但男性的公共危險

罪和搶奪／強盜／盜匪罪有較高再犯率，而女性的賭

博罪和恐嚇／擄人勒贖罪有較高再犯率。在犯罪被害

保護方面，儘管女性犯罪人占總體犯罪人口的少數，

仍應考量兩性在犯罪現象和處遇需求的共同性與差異

性，提供符合其需求的處遇措施。

三、 重視犯罪者高齡化與受監禁高齡犯罪者之處遇

措施

　　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102年臺灣老年人口已達
11%，為世界衛生組織所定義的高齡化社會（aging 
society）；預估 107年進入高齡社會（達 14%）（aged 
society），在 114 年進入超高齡社會（達 20%）
（hyper-aged society），平均每 5人中就有一位 65歲

以上長者。人口老化與刑事政策變革，102年犯罪狀
況分析結果顯示，60歲以上的高齡犯罪嫌疑人數和
犯罪人口率均呈現上升趨勢，無論緩起訴、觀察勒

戒、強制戒治、羈押、入監執行或受保護管束等，高

齡犯罪者人數亦呈現上升趨勢。未來刑事司法體系將

面臨更多的高齡犯罪者，尤其是入監執行的受刑人，

其中以觸犯公共危險罪、賭博罪、竊盜罪和毒品罪者

居多；對於高齡犯罪者的矯治處遇、監禁收容和衛生

醫療問題等面臨的挑戰，應予以重視。

　　我國目前對於高齡犯罪處遇的對應措施仍顯不

足，高齡收容人監禁在密集而狹小的處所，且因免疫

力較年輕被收容人差，特別容易感染在機構內散播的

流行病，此突顯了收容處所加強衛生保健、隔離與相

關醫療服務政策之重要性；例如：仿少年事件處理法

訂定高齡事件處理法，並將高齡法院或法庭之設置與

轉向處理措施等納入明文；對高齡者妥善擴大利用

緩刑制度、假釋審查應盡量從寬；仿美國 POPS（the 
Projects for Older Prisoners）建立「高齡者專屬作業場
暨更生保護計畫」，協助高齡受刑人提早釋放並能夠

順利復歸社會生活，助其發展良好社會關係，並減輕

監禁所帶來之負面影響。

四、關注第二級和第三級毒品問題與政策效果

　　第一級毒品海洛因施用所衍生的犯罪問題和疾病

問題，一直是臺灣毒品政策的核心，投入多元和階段

性的處遇措施，如緩起訴戒癮治療、觀察勒戒、強制

戒治、矯正機關家庭支持方案和戒毒班等，這些處遇

措施已逐漸發揮效果；但第二級和第三級毒品問題悄

然形成，並成為必須關注的毒品問題。100年以後地
檢署執行裁判確定有罪純施用第二級毒品人數顯著

上升，超越純施用第一級毒品；102年附命完成戒癮
治療之緩起訴處分、撤銷處分或受觀察勒戒者中，第

二級毒品施用者高於第一級毒品施用者；93年至 102
年間製造、販賣、運輸第三級毒品者上升 40.66倍，
上升趨勢最為顯著；99年至 102年間無正當理由持
有或施用第三級或第四級毒品者之講習、罰鍰人次和

罰鍰金額均顯著上升。面對第二級和第三級毒品逐漸

攀升問題，相關政府單位除應以證據為基礎，重新評

估現行政策的有效性；並須思考其他可行處遇方案。

五、加強第一級毒品施用者醫療與復歸社會之政策

　　近幾年來，雖然政府致力於以運用緩起訴附命戒

癮治療的策略，將毒品施用者導入醫療系統，以期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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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毒品問題，但因撤銷緩起訴處分之毒品施用人數比

率偏高，而影響政府採取醫療模式毒品政策的有效發

揮，故認政府應設法發展讓有戒癮成功希望的毒品

施用者進入醫療體系的評估工具，以精準的評估帶動

戒癮治療的成功率及比例，並多與有毒癮治療能力的

NGO團體合作，投注經費發展毒癮治療性社區社會
復歸模式，整合散落於臺灣各地的 NGO團體成為毒
癮者的「控制毒癮中繼站」，結合當地的醫療與社會

復歸資源，並隨時提供需要的毒癮者即時的幫助，延

長其控制毒癮的時間，例如：戒斷症狀的醫療轉介、

控制毒癮與社會復歸相關諮詢等。NGO團體亦可協
助統計國內毒癮者的相關資訊，以使主管機關或研究

單位能夠掌握資訊，發展出更好政策。

六、 密切注意酒後駕車與肇事後逃逸之趨勢發展及

防治對策

　　根據 102年的犯罪統計資料所顯示，酒後駕車、
肇事後逃逸是違反公共危險案件中，較嚴重大量的類

型，對社會亦產生重大危害。肇事後逃逸之增加有可

能為不能安全駕駛之重刑罰化結果。所以針對酒後駕

車與肇事後逃逸，其因應策略除加強刑事追訴外，並

應找出容易再犯的特性因子與加強社會教育，予以改

善。另針對以汽、機車代步之通勤族或民眾而言，於

參加宴飲應酬活動時，應多鼓勵「指定駕駛」、「代客

叫車」及「代客駕車」等服務，要推動該等服務政策，

必須先完善及輔導業者代客叫車及代客駕車之服務體

系與運作，建立合理公平的收費，便利民眾使用機制。

七、強化食品與藥品犯罪統計與防制

　　傳統犯罪型態大都以危害財產、身體、公共或國

家法益為核心，近年危害國人健康與醫療品質或權益

之食品與藥品犯罪層出不窮，引發民眾恐慌和對政府

的不信任；但有關國內之食品與藥品犯罪之現況仍不

夠完整，無法充分了解整體犯罪的特性與發展狀況，

並對政府相關防治政策效能進行有效評估。實應統整

相關法令，建立周延的食品和藥品犯罪統計資料，並

檢視各項防治對策對於食品和藥品犯罪發展之影響。

八、根據少年犯罪趨勢擬定預防及處遇方針

　　94年迄今，總體犯罪呈現下降趨勢，一般認為
臺灣地區的犯罪問題趨於緩和，但少年犯罪趨勢有了

一些改變；觀察 96至 102年間少年犯罪趨勢，包括：
1.少年犯罪人口率和觸犯刑法法令人數上升；2.觸犯

毒品罪和妨害性自主罪人數上升；3.矯正機關收容少
年中，經濟貧困無以維生或勉足維持生活者之比率上

升；4.100年至 102年間少年矯正機構收容少年中，
男性逾三分之一有前科經驗，女性逾三分至二有前科

經驗，無論男性或女性少年，虞犯行為、竊盜罪和詐

欺罪為共同的再累犯問題，但男性少年犯公共危險罪

和搶奪／強盜／盜匪罪有較高再犯率，而女性少年則

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和傷害罪。這些現象與趨勢，對

於未來少年犯罪問題和處遇提供思考的方向，如：兒

少弱勢家庭的關注，再累犯的社會復歸與協助，毒品

施用者處遇，青少年兩性問題，妨害性自主犯罪者機

構與社區處遇等。

九、強化犯罪被害人保護網絡聯繫

　　98年修訂「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將性侵害與家
庭暴力被害人納入受保護對象，並透過犯罪被害人保

護協會提供各項保護服務措施；而在過去 15年，性
侵害與家庭暴力被害人保護和服務網絡關係，已存在

於社政、司法、醫療和警政體系中。犯罪被害人保護

協會對於性侵害與家庭暴力被害人保護，除受理申請

犯罪被害補償外，各項保護協助可運用原有的網絡關

係，強化被害人的醫療服務、安置收容、法律協助、

心理輔導等服務措施，並有效運用資源，使多數被害

人能夠獲得所需的服務。

十、 持續減少濫訴並加強轉向處遇，以節約司法與

獄政資源

　　近年來檢察機關為簡化訴訟程序及減輕訟累，減

少依通常程序以提起公訴偵結，並增加聲請簡易判

決、不起訴或緩起訴之比例。相關執法單位執行各項

政策，應有政策分析與評估機制；以 102年為例，地
方法院檢察署刑事案件偵查終結不起訴處分比率為

34.95%，其中瀆職罪、偽證及誣告罪、妨害名譽及信
用罪、毀棄損壞罪等不起訴處分比率逾六成，應針對

不需進入刑事偵查系統之案件，妥擬防止濫訴對策；

以及輕刑案件，加強刑事轉向之相關對策，如：緩起

訴、緩刑、易服社會勞動等，降低進入機構性矯正系

統之案件，以節省訴訟與矯正處遇資源，並朝向健

康、和諧的社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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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避免四個錯誤，夜店殺警案絕不發生

鄧煌發 1

　　發生在 2014/9/14日凌晨台北東區夜店聚眾圍毆

殺警案，正應驗了犯罪預防領域的一句老話：「一個

錯誤的人，在錯誤的時間，到錯誤的地方，遇到一群

錯誤的人，犯罪（被害）從而發生。」只要有效避免

這 4個錯誤之一，夜店殺警案絕對不會發生；即或發

生，也必能將其傷害程度減至最低！

　　首先，是第一個錯誤的人：薛姓員警。在飲酒過

後，深夜獨自前往關係匪淺夜店處理聚眾事件，也不

避諱過去曾犯的圍事違紀事件，更未依警察勤務相關

規定，通報轄區勤務中心派遣警力依法前往處理…。

此屬被害者學（victimology）研究、探索之領域。即

使筆者不願如此妄加臆測，但還是必須忍痛提出被害

者學的相關研究顯示，被害人、加害人的基本特徵、

生活型態、習性等均極其一致，符合所謂「對等團體」

（equivalent group）的假設，亦即兩者均屬同一屬性

之團體，加害人也是被害人，被害人也可能是加害

人。而此領域範疇，尚待各方證據支持後，始足論斷。

　　其次，是錯誤的時間：凌晨時分。夜店遭群眾圍

堵叫囂鬥毆發生在凌晨，除顧客大多已爛醉外，暗黑

環境易生視線模糊，人煙稀少的疏離感外，目擊或以

任何方式紀錄的犯案過程，均受大幅限制，會讓人更

易在「責任分散」的旁觀效應下，更肆無忌憚地肆行

其暴力行為。

　　第三，接著是錯誤的地點：ATT 4 FUN夜店。該

場所前曾發生過多起的「撿屍」性侵、明星遭毆等負

面事件，在高度商業利益考量下，拉攏黑白兩道以保

全其地盤經濟優勢，成為該夜店營生的方式，難免增

加幫派為地盤利益而起衝突的可能。

　　前兩項由時空兩因素共同聚合而成的「情境」，

是當代環境犯罪學（environmental criminology）的研

究重點。環境犯罪學係以「機會」為探索核心，減少

犯罪的機會，就是降低被害的風險；同時也指出犯罪

或被害事件的發生機率，係直接與該個體暴露在公共

場合的時間成正比；易言之，凌晨時分的 ATT 4 Fun

夜店，提供了此案發生的充足條件！

　　最後，是一群錯誤的人：除曾姓主嫌與女友外，

在現場叫囂鼓譟唆使殺人或順手拿取「紅龍棒」作勢

或下手痛擊導致薛警死亡的數十位 20郎啷歲的年輕

人，不是竹聯、四海或跨域聚合的幫派份子，就是深

夜依然留戀於非傳統娛樂場所之「外星人」。即使部

分係屬「富二代」、「星二代」，但依然跟其他「黑

二代」一樣行徑，年少輕狂，紛紛加入竹聯幫取暖，

均足以顯示他們悲慘的過去：爹不親、娘不愛，不然

就是隔代教養，遭學校老師、同學排斥，出社會又找

不到合適的職業，過去種種的錯誤環境，讓他們在加

入幫派後得到了另類的父母關愛、師長同學友儕的支

持。在滿是錯誤的環境中生長，他們的的價值觀自然

與眾不同，以如此衝動行為造成的惡果，是當代發展

犯罪學（developmental criminology）的範疇。發展犯

罪學強調的是個體犯罪傾向（disposition）、犯罪性

（criminality）的起始與持續、中止、終止的連續過程。

所以他們有如此乖張的行徑，絕非旦夕所成形，是經

過自幼及長的許許多多的錯誤所形塑而成。

　　這一大群的年輕人，以「義氣」自詡；朋友遭遇

危難，不問危難性質，莽撞挺身而出，在盲從性高、

互動膨脹的群眾心理簇擁下，只要有人帶頭衝，有人

喊打等等的煽動，現場幾乎都會感染高度的激動情

緒，終而做出平常不可能做到的事。

心情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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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全然避免此四個錯誤當然最好，當屬上策，

但實際上操作卻不容易，尤其是要避免最後那一群

（個）錯誤的人最為不易；歷經長期、連續不斷的

錯誤累積，其犯罪傾向才會逐漸顯現，犯罪性才會

逐漸成形。即使日本被害者學家宮澤浩一（Koichi 

Miyazawa）曾說過：「一個人終其一生成為犯罪人的

機會只有百分之一不到，但卻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機會

成為犯罪被害人。」但筆者認為，所謂「情勢是客觀

的，操之在人；力量是主觀的，操之在我」，其實只

要避免其他三個錯誤中的一個，此一引人矚目、牽連

甚廣的重大刑事案件，同樣可以有效地預防此不幸事

件。

　　換句話說，我們總可以讓我們不成為加害人盯上

的合適目標吧？！當這群在滿是錯誤環境中長成的年

輕人揪團前往該夜店，卻找不到加害的目標，或有不

利他們施暴的情境，此夜店殺警案不致發生。因此，

嚴謹化我們自己的日常生活，不讓自己的生活軌跡與

犯罪人重疊；或者盡可能不要在深夜、凌晨出入公共

場所，如果一定得去，可以換個形式前往，例如：可

以挑選治安較有保障的娛樂場所，或跟信得過的親朋

好友同往，不然換個時間前往等方式，只要有效避免

其中一個錯誤，

　　此一憾事的發生，主要是因為被害人是具有特殊

身份的現職警察人員，才會激起台灣各界的矚目。事

實上，類似的事件也都可能發生在你、我等平凡人的

身上。然而，這些加害人、被害人卻不是你、我，為

什麼？答案很簡單，是因為你、我並非出生在錯誤的

家庭，沒有在父母管教不當、親子關係失和、家庭氣

氛不融洽等充斥著錯誤的環境中成長；更幸運的是，

我們更沒有經歷過老師不關心、同學不親近、益友遠

離的學校負面適應；更可喜的是，我們的日常生活規

律有序，不會在錯誤的時間，到錯誤的地方去，更沒

有把過去父母、師長的諄諄教誨當耳邊風，時刻提醒

我們自己注意平日生活言行，終而擺脫被這群加害人

盯上的目標。

　　相信只要我們極力避免這四個錯誤的發生，絕對

可以有效地預防類似的暴力與不幸事件的發生。



103.09.10
‧  以時下發生的犯罪新聞事件為主軸，接受警察廣播電台「青春young學堂」
節目專訪。

103.09.23 ‧ 函頒「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兼任研究委員遴聘要點」

103.09.25 ‧ 發表「確實避免四個錯誤，夜店殺警案絕不發生」短評

103.10.01 ‧ 辦理「102年犯罪狀況及其分析」委託研究案期末審查。

103.10.02 ‧ 發行本學院第二期「犯罪防治研究專刊」

103.10.08 ‧ 辦理「毒品再犯風險與醫療需求分流處置評量工具研究」學術發表會。

103.10.15
‧  以時下發生的犯罪新聞事件為主軸，接受警察廣播電台「青春young學堂」
節目專訪。

103.10.29 ‧ 辦理第一屆傑出碩博士犯罪防治研究論文獎公開評選

103.11.11
‧  以時下發生的犯罪新聞事件為主軸，接受警察廣播電台「青春young學堂」
節目專訪。

103.11.17 ‧ 公告第一屆傑出碩博士犯罪防治研究論文獎獲獎名單。

103.11.21
‧ 與中正大學共同辦理《2014年犯罪問題與對策學術研討會》。
‧ 出版「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 (17)。

102.11.25
‧  辦理 104年度「103年犯罪狀況及其分析」及「犯罪人再犯風險分級分類
預測評估工具與處遇策略之研究」兩項委託研究案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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